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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探讨农村养老模式的社会化转型之际，学术界对于互助式养老已形成了广

泛的共识，探索农村互助养老不仅要关注制度性结构嵌入，还需要聚焦本土实践的行动逻

辑。基于结构化理论和实践逻辑，构建“制度嵌入-实践转换”的理论框架分析农村互助养

老行动背后所蕴含的生成逻辑。研究发现，“制度构建”和“专业补位”两股外部资源的嵌入

为乡村互助养老的行动提供了基本的动力。然而，结构嵌入需要建立在本土实践的反思性

调适基础之上，通过联合协商、差序动员以及组织赋能等策略保持本土实践的适应性，最终

实现结构目标与养老需求的融合共生。进一步研究发现，农村互助养老的治理路径建构，

表面上是国家资源的结构性嵌入与地方性知识的反思性融合之间的互动过程，其深层实质

则是对制度性基础、关系性基础以及认知性基础等农村社会基础的系统性重构。只有重构

农村社会深厚的社会基础，互助养老才能真正实现从外部推动到内生驱动的可持续性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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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日益显著和农村地区青壮年劳动力的显著外流，农村养老问题正面临着

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为有效应对这一社会难题，全国各地纷纷积极展开行动，致力于创新探索农

村养老模式。在众多尝试中，互助养老模式具有低成本、原住地以及互助的优势[1]，逐渐吸引了公众

与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各地探索出诸如时间银行、老人协会等多样化的实践创新模式。互助养老是

指老年人通过自愿结合、相互扶持的方式，在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社会参与等方面形成互助支持网

络的一种养老模式[2⁃3]。近年来，农村家庭间互助生产和社会关系变的松散，传统的乡村社会出现了

明显的“碎片化”趋势，“熟人社会”逐渐变为“半熟人社会”，乡村社会的礼俗规则已经不再是乡村秩

序的基础，人们的社会行动逻辑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迁[4]。伴随着农村老龄化程度加深和家庭养

老功能弱化，国家通过政策、资源和组织下沉，逐步强化对农村养老服务的结构性嵌入，以项目制形

式向农村输送养老资源，如建设农村幸福院、日间照料中心，或是成立“老年协会”以承接政府项目。

然而，制度嵌入往往呈现出显著的“悬浮性”特征：一方面，标准化建设的硬件设施因缺乏本土适配性

而长期闲置；另一方面，统一化的服务内容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严重脱节，最终导致“有结构无功能”

的治理困境[5⁃6]。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指出，社会系统的再生产需要通过行动者的日常实践来实现。因此，农村

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依赖于结构与能动的互构过程，农村互助养老的结构性困境深刻影响着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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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养老的体系搭建，并最终决定了其整体效能与可持续性。基于这一实践逻辑，笔者从吉登斯的

结构化理论以及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出发，将县域制度供给视为结构性规则与资源，将乡村社会的日

常实践视为能动性调适，以此分析农村互助养老是如何通过结构与能动的互动实现再生产，进而揭

示构建农村互助养老行动背后所蕴含的生成逻辑。

一、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1.制度嵌入-实践转化：一个分析框架

近年来，学界对如何培育农村互助养老展开了诸多讨论。当前，既有研究大体从三大维度聚焦

农村互助养老的行动路径。第一，结构主义视角。结构主义视角强调制度供给的决定性作用，农村

互助养老显著依赖于外部资源的引入与扶持，政府通过垂直激励施加影响，农村老年人得以获得养

老的自主性[7]。“政社联结”也为农村社会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之间的内在契合性提供了政策支持[8]，实

践中出现了诸如准市场供给机制的社会组织[9]。结构视角下的村社互助养老关注了结构性因素的重

要作用，但却过度强调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难以解释相同政策在不同村庄的差异化效果，忽视了地

方知识和能动实践对政策落地的影响。第二，文化主义视角。与西方国家多依靠政府福利供给的养

老体系不同，文化主义视角下的养老注重社区内部的资源整合与利用，通过邻里互助、家庭支持、资

源联结等方式，实现养老服务的自给自足。例如将增加脱贫群众收入机会与养老服务结合的“劳—

养”互助模式[10]、聘请贫困妇女照料村内失能老人的互助式结对帮扶模式[11]，其背后依托的是邻里熟

人网络之间的情感与信任机制等乡村社会基础。但是随着乡村社会结构转型，单纯依赖“人情”“面

子”等非正式规范已难以维系互助养老[12]，文化主义视角对外部资源的可持续机制缺乏解释。第三，

多元治理视角。我国农村养老体系呈现主体分层、对象分类、方法分段的“共责异构”特征[13]。多中心

养老模式依靠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维持日常运营[14]，通过吸引社工机构驻村培育本土养老服务人员[15]，

或是搭建多中心扁平化治理网络来培育农村养老的自主治理能力[16]。多元治理视角虽然突破了单一

主体主导的局限，但仍停留在规范性讨论层面，未能深入揭示多元主体在实际互动中产生的复杂张

力及融合过程。未来研究需要从静态的“责任划分”转向动态的“互动过程”分析，尤其关注村庄老年

人作为能动者如何策略性整合、抵制或重构不同主体的治理要求，进而揭示多元协作背后蕴含的行

动逻辑。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对社会结构的本质提出了“结构二重性”的创新性阐释[17]。结构与能动作

为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共同构成了社会实践的两个基本维度。根据吉登斯的理论框架，社

会结构主要由资源体系与规则系统两大要素构成。其中，资源指行动者在社会实践中所能调动的各

种物质性要素，它们既是行动者实现目标的手段和工具，又构成了规则系统存在的前提条件，最终体

现为行动者的实践能力[18]。规则与社会实践密不可分，它不仅是可重复运用的程序性知识，更对行动

者的行为具有规范性和导向性功能，从而构成了行动者开展实践的基本遵循。在社会互动的实践过

程中，布迪厄强调，实践逻辑是一种嵌入具体社会情境中的行为规则，它并非预先存在的抽象规则，

而是通过实践主体与环境的互动生成的动态原则[19]。实践逻辑的本质区别于理论逻辑的清晰界定与

程式化特点，体现为特定政策语境和空间场域中生成的情境适应性行为范式。

基于农村养老场域的特殊性及其复杂治理逻辑，在结构性维度上，农村养老场域呈现出典型的

制度二元性特征：一方面是以政策法规为载体的国家权力正式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则是基于乡土社

会网络的人情伦理等非正式规范体系。在能动性维度上，老年群体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发展出具有本

土适应性的实践智慧，通过“变通执行”等策略行为实现了政策文本与地方知识的创造性转化。为突

破这种二元对立的理论局限，本研究创新性地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进行整合

性运用。基于此，本研究建构了“制度嵌入—实践转化”的分析框架（见图 1）：在纵向维度上考察县级

养老政策如何通过科层体系嵌入乡村社会；在横向维度上分析结构、资源与实践逻辑如何对政策进

行实践性转化。从而揭示构建农村互助养老行动路径背后所蕴含的生成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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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方法与案例介绍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经验材料来源于 2023年 3至 5月及 2024年 3月笔者对四川省德阳市罗

县三个试点乡镇的实地调研，调研时长为 4个月，资料收集方式以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为主，访谈

对象包括当地党委和政府、乡镇社会工作服务站、村社会工作服务室、村委会的主要领导干部以及乡

村居民，老年群体涉及到不同年龄阶段的老人，力求全面还原乡村互助养老的真实图景。

罗县位于成都平原北部，下辖 7个乡镇（街道）、62个行政村、31个社区，是“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

设试点县”“省级乡村振兴先进县”。当地多数年轻人外出务工或经商，面临人力资源发掘和基础服

务不足的困境。数据显示，2020年罗县常住人口 20.91万人，60周岁以上老人 5.52万人，约占常住人

口的 26.40%；65周岁以上老人 4.31万人，约占常住人口的 20.61%①。2021年，罗县政府在首批乡镇

试点探索出“139县域社会服务建设模式”，即“1个枢纽、3个平台、9类服务”。1个枢纽即政府牵头搭

建县-乡-村三级社会工作服务站；3个平台分别是专业支持平台、专业服务平台、专业整合平台；9
类服务分别涵盖老年人、儿童、妇女等社会服务群体。

二、结构嵌入：制度供给的规则与资源

县域是促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乡村延展的基本单元，也是克服城乡倒置、弥补区域资源失

衡的重要连接点。罗县通过科层体系与项目制的双重路径实现结构性嵌入，构建起县域农村养老服

务的制度基础。这种嵌入性实践呈现出两个典型特征：其一，通过县-乡-村三级行政网络的制度

化联结，国家权力以资源分配和政策规制为媒介，重塑了农村养老服务的组织场域；其二，借助项目

制提供专业化的治理技术，助推乡村养老服务从传统的家庭养老向村社互助养老转型。

1.圈层网络：三级体系的制度建构

罗县通过搭建三级社会工作服务站体系实现了纵向

分层联动的制度整合和横向分类联结的资源整合。罗县

三级社会工作服务站体系分别是县级成立社会工作服务

总站、乡镇层面成立社会工作服务站、村级层面成立社会

工作服务室（见图2）。

第一，县社会工作服务总站。面对严峻的农村养老服

务供给难题，县社会工作服务总站发挥的资源整合功能具

有重要价值。科层制因其强调分工的专业化和技术化[20]，

其职能分工建立在条块分割的组织基础上。与科层结构

不同的是，县域养老服务体系的圈层结构具有整合性特

征，组织化的圈层逻辑不仅强调条块协调，还能将碎片化、非正式的养老资源实现横向聚合。一方

面，罗县社会工作服务总站由罗县党委社会工作部主要负责人担任站长，民政、卫健、妇联等其他相

①    数据来源于德阳市罗县人民政府，https：//www.luojiang.gov.cn/gk/cdgk/jczwgkbzml/lybl/ylbw/ylbwtyzc/yljgdzzn/1552044.
htm.

图 2 罗县三级社工站养老服务网络

图 1 “制度嵌入-实践转化”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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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职能部门以及养老社会组织负责人担任副站长。总站会每月邀请各乡镇社会工作服务站、村社会

工作服务室参加“一期一会”党建联席会议，通过政党引领的政治功能推动行政部门和社会力量的跨

部门、跨行业整合。另一方面，为应对县域内的养老疑难个案，总站成立了县域疑难个案支持中心，

当乡镇社会工作服务站在养老服务中发现难以解决的养老个案时，通过上报县域疑难个案支持中

心，由中心组建的行政部门、专业力量、社会市场等各领域专家团队集中“会诊”，联动多主体协同跟

进干预疑难个案。

第二，乡镇社会工作服务站。科层制下的县域治理表现为以条线下沉为主要特征的网格化管

理，本质上是政府科层体系向基层社会的组织延伸[21]，而圈层结构则体现为以空间交织和资源交互为

特征的圈层化逻辑。罗县各乡镇社会工作服务站由“行政职能部门人员+社会组织专业人员”构成，

通过县级财政统筹购买社会组织入驻站点保证其专业化运营。它们既是乡镇统筹落实乡镇老年服

务的重要平台，也是乡镇行政职能部门创特色、做示范的主要抓手。正如罗县社会工作服务总站站

长讲道，“对于乡镇而言，平台开展的社区服务具有双重价值：一方面，这些服务是乡镇必须完成的刚

性考核指标；另一方面，乡镇能够充分发挥平台内社会组织的专业优势，提升服务效能”（访谈编码：

20240315）。不同于传统科层体系强调组织权力结构，圈层逻辑下的乡镇社会工作服务站在县域治理

场域中的运作形态体现为一种“枢纽—赋能”型体系结构，其在三级体系中发挥着“中间枢纽”作用。

正如县相关主管部门提及乡镇社会工作服务站更适合发挥枢纽型平台的作用，“县里各部门相对来

说财政预算卡的比较死，但是乡镇社会工作服务站是养老服务的资源枢纽，可以通过综合购买服务

项目的机制，整合县级组织部、政法委、残联、妇联等部门的资源，有效规避条块分割的治理困境”（访

谈编码：20240317）。

第三，村社会工作服务室。“圈层”一方面指空间层面的结构性差序，同时亦指在乡村邻里社会的

互动中，受地域、行政、血缘及宗族等客观因素影响而构建起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亲疏关系网络[22]。以

乡亲邻里为代表的“社会圈子”具有以某个或某几个人为核心、成员之间边界模糊，不同的社会圈子

之间相互交叠的特征。村社会工作服务室的一个重要职能是积极促成老人们圈层网络之间的强联

结。例如，罗县合村社会工作服务室发掘了多位村内老年骨干，构建长期有效的志愿服务激励体系，

稳健地培育了多个兼具公益性与功能性的志愿服务团队，队伍成员的社会圈子基本辐射到全村所有

老年人。受到“圈层”结构影响，每位老人的内心中均有一个亲疏远近的圈层结构标准，并由此产生

差序化的互助行动。

2.专业补位：资源的权力化分配

以社会组织为代表的专业力量对提升农村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具有重要的专业贡献[23]。这种专

业性不仅体现在社会组织提供专业的工作方法和服务技巧，更重要的贡献在于激活村庄集体行动的

内在力量、赋能乡村治理主体组织公共服务的能力。在资源分配的基础上，乡镇社会工作服务站联

合引入的专业社会组织根据年龄结构和个体能力将养老服务的人力资源划分为在地乡贤、骨干老

人、普通参与型老人三类角色。

第一，在地乡贤。罗县乡镇社会工作服务站通过对在地化的乡村社会工作者实施了“乡工赋能

计划”“养老公益创投项目”“蜕变计划实务案例写作”等赋能项目，这些乡村社会工作者除了村（社

区）两委工作人员，还包括愿意从事社区服务的在地中青年。社会组织依据“在地化-专业化-职业

化”的行动目标，致力于促进本地社会服务人才的职业能力提升与开拓本土就业机遇。除了专业技

术赋能，街道站点的建立也是对乡贤身份合法性的赋能。在基层政府与村庄之间承担养老服务的乡

村精英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是在乡村宗族组织之中具有群体身份；另一方面是制度赋予的合法身

份，他们在促成联合协调方面起到了中介作用，无形中成为了“政府的代理人”。第二，骨干老人。乡

镇社会工作服务站和村社会工作服务室的社工会通过身份赋权和精神激励的方式调动部分中低龄

且积极活跃的老人，这些老年人与村庄内老人保持着密切的社会交往，因此对村民进行组织动员时，

具有地缘上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方面，罗县各村站点在日常活动中会培育多个不同兴趣爱好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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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组织，结合老人们的意愿，从内部挑选出有声望、有能力、有责任的老年人担任组织领袖；另一方

面，领导者的组织能力和身份认同感越强，越能增加成员的信任度，也更容易实现组织的集体行动[24]。

在确定组织领袖后，村社会工作服务室会联合村委为精英老人颁发“头雁领袖”的荣誉称号，采取一

年一聘任的评选机制，这种身份赋权及价值认同极大激发了精英老人自我实现的价值需求。第三，

普通参与型老人。通过情感笼络和物质激励，激活普通参与型老人的热情动力。情感笼络式动员策

略是指运用私人关系、情感纽带以及人情面子等方式，促使居民积极投身于各项公共活动中[25]。村社

会工作服务室的驻站社工与组织领袖们以娱乐活动和情感交流等文化活动为枢纽，同时以志愿积分

兑换物质奖励为技巧，积极吸纳和笼络更多老人参与到互助行动中，通过开展小组和社区活动，在生

活与情感等方面带领低龄老人帮助高龄老人、健康老人帮助失能老人、具备专长的老人帮助弱势老

人，实现村民之间的关系联结与情感互通。

三、能动转化：本土实践的反思性调适

从结构—能动互构的视角来看，罗县乡村养老服务体系的创新实践展现了一个动态的反思性调

适过程，其中联合协商、差序动员与组织赋能是结构与实践相互调适的方式。行政力量构建的物理

空间、兜底型老年助餐以及悬浮式组织架构作为结构性要素，通过老年人的日常实践被赋予新的社

会意义。这一转型过程的核心机制在于本土实践对正式制度的创造性转化，正是这种调适使制度性

供给获得了社区内生活力，推动养老服务从“结构中的实践”升华为“实践生成的结构”，最终实现了

乡村养老服务体系从形式合法性到功能有效性的实质性跃迁。

1.联合协商驱动权力博弈：从物理空间到意义场域

为进一步打造农村养老的品牌特色，完成社区养老的行政指标任务，罗县政府根据《关于推进四

川养老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相关要求，规定在每个村（社）打造一个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并制定了详

细的建设标准和配套资金，文件要求每个行政村必须建设面积不小于 100平方米的日间照料中心，按

照村老年人口 5%的比例配置临时床位，每个中心至少配备 1名持证养老护理员①。然而，这种标准

化的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建设模式与当地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存在显著的结构性错位。一方面，罗县毗

邻D市工业园区，形成了典型的“城郊通勤型”人口流动模式，村庄留守老人和独居老人比例偏低；另

一方面，受中国传统居家养老观念的深层影响，老年群体更倾向于在熟悉的家庭环境中生活。这种

需求与供给的二元背离现象揭示了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存在的制度设计与地方实践之间的张

力。基层政府迫于考核压力，不得不采取仪式性遵从的策略，导致大量养老设施陷入“有建设、无运

营”的困境。正如合村村委书记所说，“上级要求必须建，不建就要扣分。但建好了基本闲置，反而成

了负担”（访谈编码：20230305）。

当政府主导的日间照料中心建设方案与合村留守老人比例低的实际需求产生结构性冲突时，村

庄精英（如合村前妇女主任周嬢嬢）基于在地知识率先提出异议，其主张迅速获得其他老人附议，“我

们村的老人都能自理，要那些床位纯粹是浪费。不如把地方腾出来，给大家一个日常活动的场所”

（访谈编码：20230412）。村社会工作服务室作为三级网络体系的“神经末梢”迅速捕捉到这一矛盾，将

分散的村民诉求转化为可操作的治理议题，通过县—镇—村三级社会工作服务站体系将问题向上反

馈，将问题提升至乡镇层级，避免了基层诉求被科层过滤。乡镇社会工作服务站联合专业社会组织

介入后进一步提升了协商的专业性，他们引入参与式工具，通过入户访谈、焦点小组等工具确认了合

村老年人对活动空间，而非照料床位的偏好，帮助村民将模糊诉求转化为可操作方案，使弱势群体在

资源调适中获得话语权。随后，村委会、乡镇社会工作服务站、老年代表及乡镇政府多次召开协商会

议，议题核心在于突破此前的资源使用方式，将原定用于标准化设施建设的资金，通过弹性条款调整

为采购适老化活动器材。在多方互动下最终形成了制度与实践的协商方案：形式上保留日间照料中

①    数据来源于德阳市罗县人民政府，https：//www. luojiang. gov. cn/gk/cdgk/jczwgkbzml/lybl/ylbw/ylbwtyzc/ylbwfczccsqc/
15241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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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政策标签以满足行政考核，实质上建成多功能活动室。同时，以集体创作取代行政分配，邀请村

民与艺术家共同设计墙绘，将物理空间转化为承载集体记忆的文化符号[26]。村社会工作服务室通过

乡镇站点链接资源，成功对接了罗县青年艺术家协会的四名专业志愿者，这些艺术工作者与老人们

形成了结对帮扶关系，共同完成了“合村农耕史”“二十四节气”等主题的六幅大型墙绘。这一结果不

仅实现了资源从“政府供给导向”到“村民需求导向”的重组，更通过空间功能的在地化改造，使行政

指令下的物理空间升华为具有情感温度与文化意义的乡村公共场域。正如合村村委书记谈道，“该

空间投入使用后的三个月内，日均使用人数达到 25人次，远高于周边村庄日间照料中心的使用率”

（访谈编码：20230305）。由此可见，联合协商的本质是“结构赋权”与“惯习适应”的互构，政府通过三

级体系提供协商平台，村民基于乡土惯习重塑实践规则，多元主体围绕日间照料中心建设的协商过

程呈现出一幅权力博弈与制度调适的动态图景。

2.差序动员实现利益联结：从老年助餐到互助生活圈

为完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并提升助餐服务效能，在市级政策引导下，市民政局联合多部门制定

了《老年助餐服务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在设施建设层面，要求 2024年底前建成 80个标准

化助餐点，通过建立包含准入管理、形象标识、设施设备、智能服务和服务安全在内的“五位一体”规

范化体系提升服务质量，其中智能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旨在实现服务对象的精准核验；在运营机制

层面，构建由国有平台公司、社区养老设施、物业服务企业、社会化餐饮机构和专业养老组织组成的

市场化供给体系①。这种制度设计预设多元运营主体能够通过财政补贴与市场化运营实现可持续服

务供给。然而，政策落地过程中出现了显著的实践张力：一方面，市场主体的利润驱动逻辑与老年助

餐服务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存在根本矛盾，服务规模难以达到经济可行性阈值；另一方面，嵌入式服务

模式对外部资源的高度依赖导致内生动力不足，当政策支持力度减弱时极易陷入运营困境，这种困

境实质反映了市场逻辑在乡村场域中的结构性冲突。

面对这一困境，罗县摒弃了政策原定的由外部市场力量提供老年助餐的“补缺型”专供方式，转

而探索“发展型”助餐模式。罗县三级社会工作服务站体系通过差序动员机制，创新性地重构了农村

养老服务的人力资源配置格局。县总站制定分层分类的总体方案，乡镇站点负责在地乡贤的发掘与

培育，村级平台则聚焦组织骨干老人与动员普通老人，形成了一套梯度化、精准化的动员体系。这一

创新体现在三个维度：第一，突破服务对象限定，将非老年群体纳入服务范围，通过扩大市场规模提

升经济可持续性，服务范围的扩大恰好解决了大量因忙于务农而无暇顾及做饭的中青年村民；第二，

建立代际互助机制，动员低龄健康老人参与餐食制作，并给予适当劳务补偿，实现了人力资源的乡村

内循环；第三，构建内生市场化的运营模式，通过 5~10元/餐的差异化定价形成收益再分配机制，既

保障供餐老人的经济激励，又确保服务的持续运营。正如合村负责运营老年餐厅的老年骨干李嬢嬢

谈道，“我们很多嬢嬢都是地地道道的大厨，我们开业的第一个月用餐量达 3000余人次，还根据不同

年龄段的老年人进行优惠补贴、免费送餐等服务。60岁以上老人每餐补贴 3元，70岁以上老人每餐

补贴 4元，90岁以上老人免费就餐”（访谈编码：20240327）。在助餐服务的日常运作中，三类角色形成

了紧密的功能互补：在地乡贤负责运营管理，骨干老人运营助餐，普通老人参与志愿互助服务，共同

维系着助餐体系的运转。这种差序化的组织策略，不仅激活了村庄内部潜在的人力资本，更构建了

多元主体共生的互助生活圈。

3.组织赋能助力情感互动：从悬浮式组织到有机团结

在地化组织作为资源下乡的组织接口，其运作效能关键在于能否将制度安排成功嵌入乡土社会

的脉络之中。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罗县所在的市委推行“一村一会”政策，推动各村社成立“邻

里乡亲互助会”（以下简称“互助会”）作为组织载体，同时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全县 40余个示

范互助会，共计支持资金 33万余元。截至 2021年底，罗县共建立了 125个互助会。制度驱动下组建

的社区自组织由于缺乏稳定的社会基础难以实现可持续运转，虽然形成了完整的组织架构，但由于

①    数据来源于德阳市民政局，https：//wap.deyang.gov.cn/gk/fjbm/fmzj/fadingnarong/gzdt/18708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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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与需求脱节，最终陷入项目终结即组织停滞的困境。组织内的绝大部分老人游离于互助会之

外，难以有效满足老年人的多元需求。

为破解这一困局，罗县各级社会工作服务站联合村委会及专业社会组织，以老年人最关切的健

康需求为突破口进行了自组织赋能的深度实践。乡镇站点以组织再造为抓手，推动互助会由行政化

架构转向内生性治理，其核心举措在于通过引导村民自主选举与规则制定，以激活社区内部的信任

网络。专业社工的角色从最初的主导者转变为协作者，进而培育村里有威望的老人成为健康知识的

“本土传播者”。正如白镇社会工作服务站主任谈道，“刚开始我们（社工和外地医生）宣传，老人们根

本听不进去，后来互助会的骨干老人用自己的话去给老人们讲，老人们能听懂，能听进去”（访谈编

码：20240304）。在资源整合方面，专业社会组织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将健康服务精准嵌入村民日常生

活。他们联合村医开展慢性病筛查，为高血压、糖尿病老人设计“服药监督表”，并建立起“老帮老”的

用药督促机制。村社会工作服务室还通过积分奖励等方式强化这一健康互助行为，使按时服药从外

在要求转化为内在习惯。经过一段时间的互相督促，村内老人健康用药的意识明显得到提升。此

外，社会工作者通过精心设计的健康讲座、体检活动，巧妙融入茶话会、方言故事分享等环节，使邻里

乡亲互助会原本程式化的服务转变为充满温情的交流。通过社会工作者的持续赋能，罗县多个互助

会逐步摆脱对行政力量的依赖，实现了从“被动服从”转向“主动共治”。“邻里乡亲互助会活动频率从

原来的几个月一次提升到现在的一周一次，现在都不用我们社工主导了，都是老人们自己设计每次

的活动主题，老年组织领袖会安排大家每期轮流分享健康知识、长寿秘诀、饮食习惯、八段锦健身操

等（访谈编码：20240304）。

四、农村互助养老的行动逻辑与可持续发展

1.行动逻辑：重构农村互助养老的社会基础

制度供给与本土实践的动态互构不仅促成了罗县互助养老服务的功能性调整，更在深层次上重

构了农村社会基础。所谓的“社会基础”是农村互助养老的运作植根于特定的“社会基础环境”，费孝

通指出，在研究农村问题时应深刻把握其“社会性”的多维度特征。这里的“社会性”不仅涵盖了明确

可感的制度框架、法律规范、规章制度及组织体系等显性要素，还隐含了那些难以言喻、需通过体会

与理解方能领悟的深层社会结构与文化氛围等隐性内容[27]。本研究从制度结构与本土实践的互动过

程中，探究建构乡村互助养老行动背后所蕴含的行动逻辑，即重构了乡村社会的制度性基础、关系性

基础与认知性基础等社会基础（见表 1）。这一重构过程既非单纯由外部政策驱动，亦非完全源自村

庄内生动力，而是结构嵌入与能动转化相互作用下系统性地重塑了农村老年群体的社会联结方式与

乡村治理生态。正是乡村社会基础的重构，才使村庄中有了互助的元素，进而形成村庄“守望相助、

疾病相扶”的互助养老行动逻辑。

第一，制度性基础：重构制度化的互助体系。基于熟人社会的资源有效转化为各类养老服务所

采纳的“制度化”运营策略，是确保外部引入的养老服务供给能够顺利融入乡村社会、精准对接老年

群体需求，并实现低成本渗透乡村区域的核心要素。在规范化的三级社会工作服务网络架构内，当

老年群体的需求与困境能够被村社会工作服务室发现时，则以就近为原则，有组织地发动乡村精英、

亲朋邻里、老年骨干等社会力量建立老年互助网络，在地化解决老年人面临的困境。若面临超出其

独立解决能力范畴的挑战，村级平台可以发挥桥梁的作用，上报给乡镇社会工作服务站，由其整合乡

镇内外的各种资源，依托集体协作与组织体系的综合力量，有效回应并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与关

表1　农村互助养老的社会基础分析

类型

制度性基础

关系性基础

认知性基础

核心定义

由组织架构和资源分配构成的刚性支撑体系，体现结构或集体的制度化干预能力。

基于血缘、地缘、趣缘形成的非正式互助网络，依赖人情、面子等乡土伦理维系。

村民对互助养老的集体认同与价值共识，包括对规则合法性的信任、对集体行动的预期等。

关键特征

强制性、标准化、可复制性

非正式性、情感性、差序性

内化性、稳定性、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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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此外，互助养老行动中形成的民主协商机制重塑了村庄的公共议事规则，将传统的家长式行政

决策转化为更具包容性的参与式治理，进而建构了超越个体局限的广泛集体认同，诸如空间改造过

程中制定《空间使用公约》、助餐行动采取的阶梯式价格。这种实践打破了家庭养老的封闭性，促使

原本依赖个人自觉的非正式行为被转化为具有公共约束力的制度化行动，这一过程实质上是社群伦

理从传统礼俗型向现代契约型的创造性转化。

第二，关系性基础：重建情感联结与互助伦理。随着村庄空心化加剧和数字网络平台的兴起，乡

村社会的生活空间被明确划分为公共空间与私人领域，家庭开始被视为私人领域，这种物理上的分

隔导致了乡村公共空间渐渐萎缩。从村庄情感联结的维度来看，在老人之间的结对帮扶下，合村文

艺队定期开展文艺演出，作为非组织成员的普通老人和弱势老人也被纳入互助网络，成为互助活动

的参与者与受益者。老人们将个人生命史融入村史剧目的创作表演，通过《合村手艺人》《合村孝文

化》等演出作品使碎片化的个人记忆整合为具有情感共鸣的集体叙事。从本质上分析，依托这种关

系网，老人不仅可以在仪式性活动中展开社会交往，也为重新建立起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互动和情感

交流提供了契机。正如合村骨干老人郑嬢嬢谈道，“大家在排练结束后会一起做饭、聚餐，或者互相

倾诉和开导，排解内心的消极情绪。镇上逢年过节办活动，都会邀请我们文艺队去演出，老人们现在

都忙的很”（访谈编码：20240327）。乡村社会独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为老年人积累了包括信息交流、情

感支撑等重要的社会支持。

第三，认知性基础：互助生态的集体认同与价值共识。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行动修复了村庄互

助的集体认同。农村老人在年轻时往往共同劳作，邻里之间关系紧密，人际交往具有较强的劳动型

互惠。而年老后，由于劳动互惠的弱化，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转为情感型互惠，这种情感型互惠不再具

有高度生产性的社会资本，关系密度和强度也大不如从前。罗县各村在血缘、地缘及趣缘基础上培

育了诸如老顽童戏剧社、“爱心到家”助餐小组、健康管理互助组等多种类型的乡村自组织。各类自

组织聚集社会资源开展养老服务，为农村老人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搭建了平台，老人在社会组织中亦

能实现自己的价值需求。罗县的社会工作者和精英老人定期组织“光阴故事，智慧传承”活动，由高

龄老人为乡村儿童讲述人生中的正向事件、集体记忆或传授传统手工技能，使初老老人对高龄老人

的认知从“需要照顾的弱者”转变为“值得尊重的智者”。

2.乡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策略

罗县互助养老模式的可持续性机制体现了一种制度创新与社会资本激活的复合型治理逻辑，其

核心在于通过结构性嵌入与地方性实践的深度互嵌，实现养老服务从外部资源依赖到内生能力培育

的范式转换。这种可持续性特征主要体现在资源动员的多元协同、人力资本的系统再生产以及文化

伦理的适应性转化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

首先，罗县模式突破了传统农村养老服务对财政转移支付的单一依赖，构建了基于地方社会生

态的混合资源供给体系。县级总站通过制度设计将政府角色从直接供给者转变为规则制定与平台

搭建者，在保持基础性投入的同时，激活了村庄内部的资源循环机制。具体而言，政府通过项目化运

作形成“种子效应”，带动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本土企业及乡贤群体以社会责任捐赠形式支持养老服

务。此外，村庄助餐食堂运营中形成的“阶梯收费+劳务补偿+志愿积分”的混合运营模式，通过将

服务对象拓展至务农中青年，形成了半市场化和半公益化的村庄集体经济。罗县的经验表明，有效

的农村养老服务不仅需要资源投入，更需要建立符合乡土社会特性的动员策略和利益共享机制。

其次，人力资本的可持续再生产是罗县模式的第二个关键支柱。三级社会工作服务站体系通过

分层分类的赋能策略，将原本分散的村庄人力资源整合为具有专业分工的协作网络，助力乡贤获得

参与机会、精英老人实现社会价值、普通老人提升生活质量。具体而言，在地乡贤有机会通过递进式

职业发展路径，实现从临时志愿者到准专业人员，甚至成为各级站点专职人员的身份转换。其获得

的不仅是工资绩效的经济报酬，更重要的是纳入诸如乡村振兴人才库等体制性认可。精英老人群体

则在激励下成为社区自组织的核心力量，“头雁领袖”的称号赋予其超出物质回报的社会声望，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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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乡土社会的荣誉认可有效弥补了正式激励的不足。对于普通参与型老人，社会工作者设计了情

感满足和关系再造的互助循环，使短期利他行为能够转化为长期保障，不仅解决了服务延续性问题，

更重构了乡村代际团结的社会基础。

最后，文化伦理的适应性转化构成了可持续发展的深层保障。农村互助养老模式以结构与行动

的互动为基础，具有公共性和内生性等特征，组织成员通过协商参与建立起规范化、制度化的契约规

则，既构建了互助养老的制度化运行机制，又形成了“在一起”的关系基础和契约保障。乡村互助养

老的实践规则初步商定后，村两委多次召开全体大会，经过民主协商制定了具有约束力的村规民约。

这种契约规范有助于形成公共权威及监督机制，而这种约束的合法性根植于全体村民的普遍认可与

授权。重建农村互助养老的文化伦理，既为各类组织平台奠定了价值基础，也强化了互助养老作为

新型乡村公共文化的合法性。

五、结论与讨论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创新既要关注外部资源的输入是如何发

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又不能忽视乡村主体能动转换的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制度嵌入—实践

转化”的分析框架揭示了农村互助养老的行动逻辑。从制度结构维度来看，重构农村互助养老运行

机制以“制度构建”和“专业补位”两股外部资源的嵌入为逻辑起点。一方面，圈层逻辑下的县域养老

服务体系通过搭建圈层网络平台有效实现了纵向分层联动的制度整合和横向分类联结的社会整合。

另一方面，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能够促使县域内老年服务靶向更加精准，并凭借对本地乡贤的赋能

与吸纳，多领域激活乡村互助养老的在地力量。在互助养老的行动框架内，要实现老年互助行动的

可持续化，既非单向嵌入亦非纯粹内生，而需要将制度供给与本土实践有机耦合，实现外部政策与乡

村社会结构的深度互嵌。这种互嵌不是简单的政策本地化，而是要通过建立“制度嵌入—实践转换”

的良性互动培育老年人的能动性，使制度供给既保持规范性又具备适应性，最终实现政策目标与地

方需求的融合共生。

从农村互助养老的建构路径来看，表面上是国家资源的结构性嵌入与地方性知识的反思性融合

之间的互动过程，其深层实质则是对农村社会基础的系统性重构。这一重构过程涉及制度性基础、

关系性基础以及认知性基础三个关键维度，共同构成了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根基。总之，农

村互助养老的行动表明，有效的互助养老治理不能仅停留在服务和设施嵌入层面，更需要关注其赖

以运行的社会基础。只有重构起乡村社会深厚的社会基础，互助养老才能真正实现从外部推动到内

生发展的实质性转变，这对于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的互助养老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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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tructing Social Foundations：The Action Logic of Rural Mu⁃
tual Aid for the Elder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e-Action 

WANG Longxin， ZHONG Dan， CHEN Tao

Abstract Amid the ongoing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elderly care models， the academic com⁃
munity has developed extensive discussions on mutual-aid elderly care. Exploring rural mutual-aid el⁃
derly care requires not only attention to institutional embedding but also a focus on the logic of local prac⁃
tices. Based on structural theory and practice logic，we construct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 institu⁃
tional embedding-practice transformation” to analyze the generative logic underlying actions in rural mu⁃
tual care. It is found that the embedding of two external resources，namely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pro⁃
fessional complementarity”，provides the basic impetus for rural mutual aid for the elderly. However， 
structural embedding needs to be based on the reflective adaptation within local practices，and the adapt⁃
ability of local practices should be maintained through the strategies of joint negotiation，differential mobi⁃
lization，and organizational empowerment，so as to ultimately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of structural goals 
and the needs of the elderly in a symbiotic manner. Further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gov⁃
ernance paths for rural mutual care is on the surface an interactive process between the structural embed⁃
ding of national resources and the reflective integration of local knowledge. At a deeper level， however， 
it represents a systematic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relational， and cognitive foundations that un⁃
derpin rural society. Only by reconstructing these profound social foundations can rural mutual-aid elderly 
care realize a substantial transformation from externally driven initiatives to an internally sustained model.

Key words rural mutual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institutional embedding； reflective adaptation； 
social fou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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